
國立中正大學 109 學年度 

輔系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（申請學士班輔系適用） 

系所名稱 財經法律學系 

 請填寫完整系所名稱：如資訊工程學系 

申請名額 ■不限名額 □限   名 

申請標準及條件 

■開放學士班同學同級申請輔系，標準如下： 

凡本校各學系學生於申請開始日前一學期(108學年度第 1學期)學業

總平均成績在主系原班級前 50%（含）者，得申請以本系為輔系。 

 

■不開放碩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系。 

□開放碩士班同學向下一級申請輔系，標準如下： 

 

指定必修科目 

 

憲法（4學分） 民法總則（4學分） 

刑法總則（4學分） 民法債編總論（4學分） 

 

備註：課程以財法系開課為主，若遇與本身系所之必修課程衝堂，請

於每學期開學時之加退選期間內至財法系辦公室詢問。若超過加

退選期間恕不承認外系課程之學分。 

任選必修科目 

財法系其他必修之課程任選合計 8學分 

(不包括支援管院各系所之「民法概要」、「商事法」課程) 

行政法總論（4學分） 民法物權（4學分） 

民法親屬（2學分） 民法繼承（2學分） 

刑法分則（4學分） 民法債篇各論（4學分） 

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（3學分） 票據法（2學分） 

保險法（2學分） 民事訴訟法（4學分） 

刑事訴訟法（4學分）  

    

完成輔系 

至少應修學分數 
24學分 

除申請表外 

應備審查附件 

歷年成績單（含名次）以及其他有利審查文件（如：檢定證書、得獎

獎狀等） 

備  註  

■本系 109學年度擬受理輔系申請，申請標準及應修科目學分表如上 

  －－－請於 4/30前自行於貴單位網站公告並將本表簽章後送教學組備查。 

□本系 109學年度不擬受理輔系申請。 

單位承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


